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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确保产品认证活动符合 GB/T 27065 (ISO/IEC 17065)等相关标准要求，以及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产品认

证质量手册、程序文件的要求，并向各方传达认证程序和要求，使各项认证相关活动得以规范有效开展，制

定本文件。 

本文件于 2009年 09月 03日首次发布 CQC22-026780-2009（版本 1.0） 

 

 本文件修订记录： 

版本 修订时间 主要修订内容 

1.1 2010年 11月 25 发布 CQC22-026780-2010，实施日期：2010年 11月 25日 

本规则代替 CQC22-026780-2009，主要变化如下： 

GB/T18885-2002 换版为 GB/T18885-2009；申请人承诺声明中增加五溴二苯醚

（pentaBDE）、八溴联苯醚(octaBDE) 两种阻燃整理剂，禁用染料中增加分散

橙 149、分散黄 23 

1.2 2013年 08月 13日 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1. 对申请认证提交资料内容进行了修订； 

2.对复审要求重新进行了规定； 

3.对认证标志的使用进行了修订。 

1.3 2019年 06月 27日 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1.对复审要求重新进行了规定，删掉 8.2、8.3和 8.4条款；在 8.1的条款中增

加最后一次监督合格可以直接换发新证书的规定； 

2.对申请认证提交的材料重进行了规定，删掉条款 3.2中 a）中的 1）、g）、

j）； 

3. 修改 5.1中表 1的检测项目； 

4. 修订了产品描述中“申请人承诺声明”的表述。 

1.4 2021年 07月 21日 发布 CQC22-026780-2021，实施日期： 2021年 08月 01日 

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1.修改“适用范围”； 

2.修改“认证单位划分”； 

3.修改“产品型式试验”和“初始工厂检查”中的相关表述； 

4.认证依据标准由 GB/T 18885-2009改为 GB/T 18885-2020。 

1.5 2025年 08月 10日 1. 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本文件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CQC）制定、发布。未经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

转载、使用本文件。 

本文件持续修订，请登录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网站（www.cqc.com.cn ）或产品认证业务在线申办系统（www.cqccms.com.cn/cqc）

获取最新版本。 

如对本文件的获取、内容、使用有疑问，可联系我中心客服（电话：010-83886666）或相关认证工程师。 

 

http://www.cq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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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订了“2.认证模式”； 

3. 增加“3.认证依据标准、4.3 受理评审、4.4制定认证计划、13.认证责任和

14.技术争议与申诉”； 

4. 将“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修改为“复核与认证决定”，并修改相应的表

述； 

5. 修订了 5.1.1抽样原则中对代表性样品的具体要求； 

6. 修订了 6.2初始工厂检查及监督检查人日数要求。 

7. 修订了认证标识样式； 

8. 修订了“附件 1 ”出厂检验的检测要求 

1.6 2026年 01月 26日 1. 规则名称修改为《服装及纺织用品认证规则》； 

2. 修改了“1、适用范围”的表述； 

3. 修改了“3.认证依据标准”； 

4. 修改了“4.1认证单元划分”； 

5. 修订了“6.2初始工厂检查及监督检查人日数要求”； 

6. 修改了产品描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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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各类服装纺织产品及家用纺织品认证。 

2. 认证模式 

服装及纺织用品的产品认证模式为：产品检测+初始工厂检查+获证后监督 

认证的基本环节包括： 

a. 认证委托 

b. 产品检测 

c. 初始工厂检查 

d. 复核与认证决定 

e. 获证后监督 

f. 到期换证 

3. 认证依据标准 

GB 18401-2010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 31701-2015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 

GB/T 31888-2015 中小学生校服 

GB/T 21295-2024 服装理化性能的技术要求 

FZ/T 70018-2023 针织服装理化性能的要求 

4. 认证申请与受理 

4.1. 认证单元划分 

4.1.1根据服装及纺织用品的用途及产品种类进行认证单元划分。 

 

认证单元 产品范围 

服用纺织品 

（服装） 

机织服装 

婴幼儿及儿童服装 短裤、连衣裙、背带裤、外套等 

校服 校服、学生服等 

成衣 
制服、西服、茄克衫、马甲、衬衫、套装、工作

服、运动服等 

功能性服装 阻燃服、防静电服等 

其他服饰 帽子、手套等 

针织服装 

婴幼儿及儿童服装 爬服、T 恤、秋衣秋裤、棉毛衫等 

校服 针织校服、针织学生服等 

成衣 针织西服、针织茄克衫、针织衬衫、针织 T 恤等 

功能性服装 防辐射服、防静电服等 

其他服饰 针织手套等 

家用纺织品 

床上用品 床单、被罩、被套、枕套等 

毛巾 方巾、枕巾、浴巾等 

布艺制品 窗帘、墙布等 

地毯 块毯、挂毯等 

厨卫用纺织品 餐巾、围裙等 

其他 家用帐篷等 

4.1.2制造商不同、生产场地不同，视为不同的认证单元。 

4.2 申请认证提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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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委托人登录认证业务管理系统（www.cqccms.com.cn/cqc）选择相应产品类别、填写申请书并上传

有关资料。（有关表格可在系统中下载或联系认证工程师索取） 

4.2.1 申请资料 

a. 正式申请书(网络填写申请书后打印寄送或采用 CQC规定的方式完成电子签名) 

b. 工厂检查调查表（产品首次申请时） 

c. 服装及纺织用品产品描述（PSF026780.11）及其中涉及的相关文件 

d. 品牌使用声明 

e. 产品质量水平符合相关标准要求且一年内有效的型式检验报告（报告应当由具备检验检测机构认证

（CMA）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 

f. 认证单元内所有产品的彩色照片和铭牌照片 

4.2.2 证明资料 

a. 认证委托人、制造商、生产企业的注册证明如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首次申请时） 

b. 认证委托人为销售者、进口商时，还须提交销售者和制造商、进口商和制造商订立的相关合同副本 

c. 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如有） 

d. 有效的监督检查报告或工厂检查报告（如有） 

4.3 受理评审 

CQC对认证委托人提交的申请信息进行评审，确认申请信息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CQC在两个工作日内处理申请，并向认证委托人反馈处理结果（受理、退回修改、不受理）。认证委托

人及时修改申请书。认证对象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时,不予受理。 

受理后，CQC在五个工作日内对认证委托人提交的申请资料进行评审，确认申请资料的完整性和正确

性。对于资料中存在的问题，要求认证委托人补充完善。 

补充完善申请信息及资料的时间不计入认证时间。 

4.4 制定认证计划 

受理后，CQC 根据确定的认证单元、依据标准和认证模式等情况，按照既定的认证方案（规则）开展认

证活动；或制定具体的《产品评价活动计划》并以通知认证委托人；或在另行签订的认证协议中附《产品评

价活动计划》。 

5. 产品检测 

5.1. 样品 

5.1.1抽样原则 

产品检测用样品由抽样人员从申请认证的单元中抽取涉及原材料（面料、里料等）范围广、纤维成分不

同、设计工艺复杂的样品，样品应是工厂生产的合格品(包括生产线末端、成品仓库等）随机抽取，用遮光

塑料袋密封，加贴 CQC 封样条。抽样基数不应少于抽样数量的 20 倍。。如认证单元内有多个型号，该样品

应尽量覆盖申请单元中所有型号，可在同一认证单元内抽取不同型号的成品或原材料。样品不应进行任何处

理。认证委托方负责在封样后 10 天内按 CQC 要求将样品送至指定检测机构，并对样品负责。检测机构应依

法取得 CMA资质，且检验检测项目参数在 CMA资质认定能力附表内。 

5.1.2样品数量 

样品数量根据申请认证单元的型号至少抽取成品 1件（套）和（或）面料 2平米/种类。 

5.1.3样品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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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束并出具检测报告后，有关检测记录由检测机构保存，样品按检测机构管理制度处理，委托人如

需取回样品可与检测机构联系办理。 

5.2. 产品检测 

5.2.1 试验项目、试验方法及判定要求 

试验项目、要求及试验方法按照表 1 中依据标准规定的全部适用的检测项目进行检测。 

表 1 产品检测依据标准 

认证单元 检测依据标准 

机织服装/婴幼儿及儿童服装 
GB 31701-2015 

针织服装/婴幼儿及儿童服装 

机织服装/校服 
GB/T 31888-2015 

针织服装/校服 

机织服装/成衣 

GB/T 21295-2024 机织服装/功能性服装 

机织服装/其他服饰 

针织服装/成衣 

FZ/T 70018-2023 针织服装/功能性服装 

针织服装/其他服饰 

家用纺织品 GB 18401-2010 

 

任一检测项目不符合要求时，允许生产企业在 30天内进行一次整改，然后重新抽样检测。其中与不合

格项目无关联的项目可不再检测。整改后全部检测项目符合要求，则判定该产品符合要求。如整改后检测仍

不符合要求，则判定本次检测不合格并终止本次申请。 

5.2.2 试验报告 

由 CQC 委托的检测机构对样品进行检测，并按规定格式出具试验报告。认证批准后，检测机构负责给认

证委托人提供一份试验报告。 

5.2.3检测时限 

样品检测时间一般为 20 个工作日，从收到样品且确认无误算起。因检测项目不合格进行整改和重新检

测的时间不计算在内。 

5.3. 关键原材料要求 

关键原材料详见服装及纺织用品产品描述（PSF026780.11）。为确保获证产品的一致性，关键原材料、

认证产品重要加工工艺过程等技术参数、规格型号、制造商发生变更时，认证委托人应及时提出变更申请，

提供相关证据，经 CQC进行确认批准后方可在获证产品中使用。 

6. 初始工厂检查  

6.1. 检查内容 

工厂检查的内容为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检查。 

工厂检查的基本原则是：关注涉及安全的原材料、辅料、染料、化学品和助剂等，及其定期确认检查的

项目和频率。原材料每年应进行一次确认检验，并保存纪录。由供方提供的有效的原材料检测报告（1 年之

内）可作为确认检验记录。对可能涉及有害物质的工艺过程要有严格控制措施。 

6.1.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 

按 CQC/F001-2009《CQC标志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进行检查。 

6.1.2产品一致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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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检查时，应在生产现场检查申请认证产品的一致性，重点核查以下内容。 

1）产品标签和包装上标明的产品名称、材质种类应与产品检测报告和产品描述中的信息一致； 

2）产品的纤维含量及所用的关键原材料应与产品检测报告和产品描述中一致； 

6.1.3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应覆盖申请认证的所有产品和加工场所。 

6.2. 初始工厂检查时间 

一般情况下，产品抽样检测可与工厂检查同时，也可在工厂检查前完成。工厂检查应在产品检测结束后

一年内完成，否则重新进行产品检测。工厂检查时，工厂应生产申请认证范围内的产品。 

初始工厂检查人日数根据申请认证产品的认证单元数量来确定，详见表 2。 

表 2 工厂检查人日数（初始检查/监督检查） 

单元数量 2个及以下认证单元 2个-5个认证单元 5个以上认证单元 

人日数 3/1.5 4/2 5/2.5 

6.3. 检查结论 

 检查组负责报告检查结论。工厂检查结论为不通过的，检查组直接向 CQC报告。工厂检查存在不符合

项时，工厂应在 40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CQC采取现场验证、书面验证等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未能按

期完成整改的或整改不通过的，按工厂检查不通过处理。 

7. 复核与认证决定 

7.1. 复核 

CQC 对认证相关的所有信息和合格评定活动（申请资料评审、产品检测、工厂检查）过程及结论进行评

价，给出是否符合认证要求的结论。 

7.2. 认证决定 

复核后，CQC根据复核结论做出是否批准认证的决定。 

对于符合认证要求的批准认证，准予出具证书、许可使用认证标志；不符合认证要求的，终止认证，并

告知申请人；终止认证后如继续认证，需重新申请认证。 

7.3. 认证时限 

受理认证申请后，产品检测时限见 5.2.3，工厂检查时限按实际发生时间计算（包括安排及执行工厂检

查时间、整改及验证时间）。完成产品检测和工厂检查后，对符合认证要求的，一般情况下在 30 天内颁发

认证证书。 

7.4. 认证终止 

当产品检测不合格、工厂检查不通过或整改不通过，CQC 做出不合格决定，终止认证。终止认证后如需

继续申请认证，重新申请认证。 

8. 获证后的监督 

8.1. 监督检查 

8.1.1认证监督检查频次 

一般情况下，生产企业应在初始工厂检查结束 12 个月内接受年度监督，每次年度监督检查间隔不超过

12 个月。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 

1）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严重投诉并经查实为持证人责任的； 



 

本文件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制定、发布。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转载、使用本文件。 

CQC22-026780-2021 服装及纺织用品认证规则                                                                                                                第5页 共 7 页 

2）CQC有理由对获证产品与认证依据标准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3）有足够信息表明制造商、生产企业由于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等而可能影响产品

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8.1.2监督检查人日数见表 1。 

8.1.3监督检查的内容 

CQC 根据 CQC/F001-2009《CQC 标志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对工厂进行监督检查。1、3、4、9

及 CQC 标志和认证证书的使用情况，是每次监督检查的必查项目，其他项目可以选查。另外，前次工厂检查

不符合项的整改情况是每次监督检查的必查内容。 

获证产品一致性检查的内容与工厂初始检查时的产品一致性检查内容基本相同。 

8.1.4监督检查结论 

检查组负责报告监督检查结论。监督检查结论为不通过的，检查组直接向 CQC 报告。监督检查存在不符

合项时，工厂应在 40 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CQC 采用现场验证、书面验证等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未能

按期完成整改的或整改不通过，按监督检查不通过处理。 

8.2. 监督抽样 

年度监督时应对获证产品实施抽样，抽样时随机选取一个认证单元（优先抽取一个认证周期内未抽过的

认证单元），从获证的合格品中（包括生产线、仓库、市场）随机抽取 1件（套）成品。抽样基数不应少于

抽样数量的 20 倍。抽样后，持证人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将寄/送到指定的检测机构（检测机构应依法取得 CMA

资质，且检验检测项目参数在 CMA资质认定能力附表内。），否则视为拒绝送样，暂停相关证书。如现场抽

不到样品，则安排 20 日内重新抽样检测，如仍然抽不到样品，则暂停相关证书。 

检测依据、项目、方法及判定同第 5章。检测机构在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测。如工厂能提供检测时间在

1 年内，由具有 CMA资质的检测机构提供的，符合 5.2.1规定要求的检测报告，可免除该产品单元的监督抽

样检测（上年度的抽样检测报告不在此范围内）。 

如果监督检测不合格，则判定该证书所覆盖型号不符合认证要求，该证书立即暂停；同时对其他认证单

元按上述方案重新抽样，如果样品检测结果仍不符合认证要求，则判定该工厂此类产品所有证书所覆盖型号

不符合认证要求，证书暂停并对外公告。 

8.3. 监督结果评价 

CQC组织对监督检查结论、监督检测结论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的，认证证书持续有效。当监督检查

不通过或监督抽样检测不合格时，则判定年度监督不合格，按照 9.6规定执行。 

9. 认证证书 

决定出具证书的，按认证单元向认证委托人出具产品认证证书。 

认证证书内容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认证委托人/制造商/生产企业的名称、地址； 

（2）产品名称、系列、规格型号； 

（3）认证依据； 

（4）认证模式； 

（5）发证日期和有效期； 

（6）认证机构名称； 

（7）证书编号； 

（8）其他依法需要标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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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委托人应按《产品、服务认证认证证书使用要求》的要求正确使用证书。 

9.1. 认证证书的保持 

本规则覆盖产品的认证证书有效期为 3年。有效期内，证书的有效性通过获证后监督予以保持。 

9.2. 认证证书覆盖产品的变更 

9.2.1变更的申请 

证书上的内容发生变化时，或产品中涉及关键原材料、重要加工工艺过程等技术参数发生变更及 CQC规

定的其他事项发生变更时，认证委托人应向 CQC提出变更申请。 

9.2.2变更程序 

见本规则第 4章认证申请与受理的相关适用要求。 

9.2.3变更评价和批准 

CQC根据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确定是否可以变更。如提供的资料不能满足确定变更内容

的要求，可安排检测和/或工厂检查，检测合格和/或工厂检查通过后方能进行变更。应以最初进行产品检测

的认证产品为变更评价的基础。检测和工厂检查按本规则第 8章的规定执行。 

对符合要求的，批准变更。换发新证书的，新证书的编号、批准有效日期不变，并注明换证日期。 

9.3. 认证范围的扩大  

9.3.1认证单元内扩展 

证书持有者需要增加与已获证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的产品认证时，应提交申请（新申请或变更申请）。

原则上，应以最初进行全项产品检测的代表性型号样品作为扩展评价的基础。 

CQC 核查扩展产品与原认证产品的一致性，确认原认证结果对扩展产品的有效性。委托人提供的证明材

料不能确认扩展产品与原认证产品一致时，可进行补充差异检测。确认合格后，颁发新证书或换发证书。 

9.3.2新单元的扩大认证 

与获证产品产自同一生产场地、同一工艺的新单元产品申请认证时，应按正常程序提交认证申请书及相

关资料。CQC受理后，对申请产品进行抽样检测，委托方将样品送至指定的检测机构进行产品检测。一般情

况下，不再进行现场的工厂检查，待年度监督时，对新单元产品一致性进行重点核查。 

9.3.3 新生产场地的扩大认证 

当获证产品增加一个新的生产场地时（含工厂搬迁），应按正常程序提交认证申请书及相关资料，CQC

受理后，对新生产场地按第 6章的要求进行工厂检查，新生产场地生产的已获证（或与已获证产品为同一单

元）产品应按 8.2的要求进行抽样检测，如关键部件与原获证产品不一致时，应按 5.3的要求进行备案。 

9.4. 认证范围的缩小 

认证证书持有者或 CQC 根据获证产品的实际情况以及监督检查结果提出缩小认证范围的要求。 

9.4.1 认证单元的缩小 

CQC 撤消/注销并收回该认证单元认证证书，或更改（减少）同一张证书所覆盖的产品型号。 

9.4.2 生产场地的缩小 

CQC 撤消/注销并收回所有该生产场地生产的各认证单元认证证书。 

9.5. 认证要求更改 

产品认证规则、依据标准发生修订、换版（更改）时，CQC 根据要求变化内容对认证结果的影响程度制

定实施方案并采用适当方式予以通知。 

9.6. 认证证书的暂停、恢复、注销和撤销 

https://www.cqc.com.cn/www/chinese/c/2025-08-12/59917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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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的使用应符合《产品、服务认证认证证书使用要求》的要求。当认证委托人违反认证有关规定、认

证产品达不到认证要求时，CQC按《CQC自愿性产品认证证书暂停、恢复、撤销、注销的条件和要求》规定

对认证证书做出相应的暂停、撤销和注销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进行公告。证书持有者可以向 CQC申请暂

停、注销其持有的认证证书。 

证书暂停期间，证书持有者如果需要恢复认证证书，应在规定的暂停期限内向 CQC提出恢复申请，CQC

按上述规定进行恢复处理。否则，CQC将撤销或注销被暂停的认证证书。 

10. 到期换证 

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使用的，认证委托人应当在届满前 6个月内提出认证委托。 

证书有效期内最后一次年度监督结果合格的，CQC在接到认证委托后直接换发新证书。 

11. 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 

11.1 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获证产品允许使用如下认证标志： 

 

如需使用 10mm及更小规格的认证标志时，允许使用变形标志（ 或 ） 

11.2 加施方式和加施位置 

如果加施标志，认证委托人应按《产品认证标识（标志）通用要求》的规定使用认证标志。标志加施方

式包括使用标准规格认证标志，和（或）采用印刷模压等制作工艺加施认证标识。标志可加施在产品本体、

铭牌、说明书、包装、随附文件及宣传材料等位置。 

需在获证产品上加施认证标志的，认证委托人应按 CQC 规定的方式申购标准规格认证标志，或申办《中

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标志使用批准书》。 

12. 收费 

认证费用按 CQC有关规定收取。 

认证委托人按认证系统中《交费通知》要求，或按认证协议（或合同）约定及时支付认证费用。 

13. 认证责任  

CQC应对其做出的认证结论负责。  

检测机构应对检测结果和检测报告负责。  

CQC及其所委派的工厂检查员应对工厂检查结论负责。  

认证委托人应对其所提交的委托资料及样品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14. 技术争议与申诉 

认证委托人提出的申诉、投诉和争议按照 CQC的相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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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纺织品产品描述 

 

申请编号： 

申请人名称： 

生产厂名称： 

品牌： 

认证单元： 

认证单元 产品型号 

服用纺织品 

（服装） 

机织服装 

婴幼儿及儿童服装（A 类   B 类   C

类) 
 

校服（A 类   B 类   C类)  

成衣（A 类   B 类   C类)  

功能性服装（A 类   B 类   C 类)  

其他服饰（A 类   B 类   C 类)  

针织服装 

婴幼儿及儿童服装（A 类   B 类   C

类) 
 

校服（A 类   B 类   C类)  

成衣（A 类   B 类   C类)  

功能性服装（A 类   B 类   C 类)  

其他服饰（A 类   B 类   C 类)  

家用纺织品 

床上用品  

毛巾  

布艺制品  

地毯  

厨卫用纺织品  

其他  

一．申请认证产品清单（单元内） 

序号 产品名称 面料成分 颜色 

1    

2    

3    

4    

5    

. 如果表格行数不够可以自行增加行数，但是不允许修改表格内容和格式。 

二．产品关键原材料 

序号 原材料种类 成分 颜色 制造商 功能/用途 

      

      

      

      

      

      

填表说明： 

1. 原材料种类应填写包括产品所用到的关键原料和辅料，例如：面料、里料、拉链、拷扣、口袋布、粘合衬等。 

2. 功能/用途一栏应填写面料、里料、附件、装饰品等。 

3. 如果表格行数不够可以自行增加行数，但是不允许修改表格内容和格式。 

三．认证产品重要加工工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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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预处理 染色 印花 后处理 备注 

1       

2       

3       

填表说明： 

1. 预处理：主要是指使用助剂以及其他化学品处理的面料预处理工艺，例如：棉织物的煮练或漂白、真丝织物的脱胶、酶

褪浆处理等。 

2. 后整理：主要是指与产品有关的化学整理，例如：抗皱整理、膨化处理、柔软、砂洗、抗静电整理、防污整理、防水整

理、防阻燃剂整理、防霉防蛀整理等。 

3. 若认证的产品生产工艺相同，请在“备注”中说明。 

4. 如果表格行数不够可以自行增加行数，但是不允许修改表格内容和格式。 

、四．其他材料 

1. 申报单元中包含的所有产品的产品铭牌（附后） 

2. 各产品的彩色照片 

五、认证委托人声明 

本组织保证该产品描述中产品信息及关键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受控部件）等与申请认证的产品信息保持一致。通过认

证后，如果不影响设计定型的产品信息需变更或关键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受控部件）需进行变更，本组织将向 CQC 提出变

更申请，经 CQC 批准后才会对获证产品实施变更，以确保该规格型号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始终符合认证要求。 

本组织保证只在获证产品中使用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 

 

 

 

 

认证委托人 :  

（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